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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编 号： ANT-Q2-057               核 准  者： 质 量 代 表 

版   次 ：00 版                            生 效 日 期 ：2021-04-28 

总 页 次:共 05 页                          制 定 单 位： 人资部     

修 订 履 历 

修订 

日期 

修订 

版次 
修 订 内 容 修订人 审 核 核 准 

核准 

日期 

20210120 00 新制定 譚玉珠 張葉霞 戴隆忠 20210608 

       

       

       

       

       

       

       

     

说明： 

经核准后文管中心随即发行,电子档放置共享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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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信杰人权方针：对了联合国全球盟约（UN Global Compact）为基础，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国际

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的言》等，立信杰 承若：维护国际公认的各项人权，保证不

与践踏人权者同流合污，维护结社自由与劳资集体谈判的权力，彻底消除各种形式的强制劳动，不聘用

童工、消除就业与职业的歧视骚扰，公司本着于公平、公正、正义、尊重前提下，加强劳资双方沟通，

构筑和谐的劳资关系、共创双赢与信任。 

2、 社会责任遵守 

2.1 禁止聘用童工 

2.1．1 定义：中国法律规定之童工是指未满 16周岁，与单位或个人发生劳动关系从事有经济收入的劳

务或者从事个体劳动的少年、儿童， 

2.1.2 招聘程度 

1）本厂在招工时，禁止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童工， 

2）公司所有员工必须由人资部统一招聘，工厂在招聘人员时仔细查看前来面试的身份证或者相关有效

证件，如没有有效证件证明一律不采用。 

3）对前来应聘者年龄进行严格把关，年龄在十六周岁又下的人员坚决不聘用 

4）人资部审核应根据应聘者填写的个人资料查看其年龄、相貌、相片与身份证件是否相符 

5）仔细核对其身份证件的真假，如对提供证件有怀疑、可要求应聘者提供其它足以证明其身份年龄的

其它证件。 

2.1.3 童工拯救措施 

1)一旦发现有未达到 16 周岁的工人(童工)隐满其真实年龄,本厂将停止其工作,并在三日安排该儿童到

当地疾病控制中心进行健康检查,同时通知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如身体检查发现童工身体方面有疾

病,公司负责进行医治。如该童工身体健康,则经劳保局同意后安排专人直接将其送到家中,工厂负责全部

费用; 

2)并对该儿童家庭状况进行调查,如该儿童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收入,公司应给该童工提低足

够的经济资助,使该儿童接受学校教育直至年满 16 周岁为止,必要时,管理部应汇报公司决策层领导,向

该儿童家庭成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改善他们的家庭状况。当该童工达到法定年龄, 自愿返回工厂时,工厂

将无条件接受。 

3)童工体检表,公司支付其治疗和继续教育费用凭证的文件,应保存于人资部,保留不少于三年后方可毁

弃。 

2. 1. 4 立信杰的利益相关方同样遵守不雇用童工的要求,由采购对相关方进行管理。 

2.2 奴役劳工或贩卖劳工的政策 

2.2. 1 严禁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人沦为奴隶而从事奴隶贩卖,包括以转卖或交换为目的取得奴隶行

为,以任何运送方式将奴隶贩卖或运输的行为,对该类行为国家规定为刑事罪,并对有关罪犯处以极严厉

的刑罚。严禁拐骗贩卖妇女儿童和其他人口,包括以出卖为目的拐骗、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诱骗

强迫被拐卖妇女卖淫或者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有迫使其卖淫;将卖往国外、境外等等。对赎卖人口罪犯,

国家法律将处以严厉的刑罚; 

2.2.2 为了尽量避免贩卖人口的事件发生,公司遵守并维持下记程序; 

1)委任公司人资部负责人为公司禁止贩卖人口政策的负责人; 

2)负责落实并监督禁止贩卖人口政策切实落实公司制定的人员招聘政策与劳动用工政策; 

3)所有外籍劳工雇佣前,必须进行身份核实和背景调查; 

4)就禁止贩卖人口政策与员工进行沟通,并要求立信杰利益相关方同样遵守,共同促进用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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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强迫性劳动及人身自由 

2.3.1 为了保障工人和工厂的权利,工厂在管理工人的过程坚决不容许强制劳动的措施,不得招用囚犯或

触犯刑法遭通缉尚未结案者,若发现工厂内有服刑中的囚犯或逃犯,须马上报警; 

2.3.2 公司只保留员工的身份证或护照的复印件,所有的身份证及护照原件都由员工自己保管 

2.3.3 公司不收取任何形式押金及抵押品,所有厂服、厂证、劳动防护用品等由公司免费供 

2.3.4 员工在给公司的合理通知期限后,可以自由终止聘用合约;按批准日期离职并且作好移文手续的员

工公司于次日内结清工资; 

2.3.5 员工在上班时间里有使用洗手间及饮水的自由; 

2.3.6 员工可自由选择是否加班,工厂若安排人员加班,由员工自愿申请加班; 

2.3.7 员工可自由进出工厂范围(生活区、工作区)。 

2.4 保障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利 

2.4.1 所有员工有权组建、参加和组织工会,并代表他们和公司进行集体谈判; 

2.4.2 公司需协助员工成立工会,员工有自由成立、加入或退出工会组织或类似合法组织,公司不予以干

涉。 

2.4.3 在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受法律限制时,公司允许工人自由选择自己的代表; 

2.4.4 公司保证工会人员工作自由,协助公司接收员工意见/建议,及时处理员工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及

时与公司沟通;参加工人组织的人员不会因为工会成员或工会活动而受到歧视骚扰、胁迫或报复; 

2.5 反歧视骚扰的管理 

2.5.1 在聘用、薪酬、培训机会、升迁、解雇(遵守法律情况下)等事务上,公司不得从事或支持任何基于

种族、民族、社会出身、社会阶段、血统、国籍、宗教、身体残疾、性别、性取向、家庭责任、婚姻状况、

工会会员、政见、年龄或其它的歧视行为; 

2.5.2 公司不干涉(遵守法律情况下)员工行使遵奉信仰和风俗的权利,或为满足涉及种族、民族、社会出

身、社会阶级、血统、国籍、宗教、残废、性别、性取向、家庭责任、婚姻状况、工会会员、政见或任何

其他可引起歧视行为; 

2.5.3 不强迫验孕、避孕等作为雇佣条件,或因怀孕而被辞退 

2.5.4 不对员工进行体罚或实施任何形式的肉体或精神的骚扰、虐待或折磨; 

2.5.6 任何员工如受到不合理待遇,可以口头或书面方式按申诉管理程序向公司申报; 

2.5.7 如发现有骚扰及虐待,则采取口头警告、书面警告、停职直至终止合约。 

2.6 工作时间 

2.6.1 按当地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每周 5 天 8 小时工作制; 

2.6.2 保证员工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60H,工作满六天至少休息 1天; 

2.6.3 加班由员工自愿申请,如公司聘用学生,每天工作时间不可超过 8 小时; 

2.6.4 享受带薪年休假、公共假期、合法婚假、产假、丧假; 

2.6.5 保障未成年工、三期女职工的工作强度与休息时间,详见未成年工与女职工保护条例。 

2.7 工资报酬 

2.7.1 确保员工最低工资达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并根据员工的能力、表现以及公司业绩,对优秀员工进

行加薪; 

2.7.2 不可随意扣除员工工资,当员工损坏或违规有关规定造成工损失的,按员工守则处理,但不超出国家

劳动法规允许的范围; 

2.7.3 加班按照国家规定支付加班津贴,平日正常班外的时间按 1: 1.5 计算:休息日加班按 1;2 計算,法

定假日按 1: 3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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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公共假期、合法婚假、产假、丧假,按规定申请者给予日假期工资; 

2.7.5 公司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以银行转帐的方式发放工资,并以书面的形式清楚地注明工资和福利构

成,保证所支付的工资符合当地的法律: 

2.7.6 为所有员工依法参加政府要求的社会保险。 

2.8 未成年工与女职工保护 

为了保障女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规定国家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实特殊劳动

保护;(未成年工是指年满 16 周岁未满 18 周岁的劳动者): 

2.8. 1 禁止安排女职工从事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根劳动部《关

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上述“二”条款中的“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是指:  

1)森林伐木、归楞及流放作业; 

2)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5 米以上(含 5 米)有可能附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即 2 级高处进行的作业,即 2

级高处作业; 

3)作业场所放射性物质超过《放射防护规定》中规定剂量的作业  

4)其他对未成年的发育成长有影响的作业 

2.8.2 不得安排女职工在经期从事装卸、搬运等重体力劳动及高空、低温(12℃以下)、冷水、和国家规定

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 

2.8.3 不得安排女职工在怀孕期间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和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职业病危

害岗位);对于怀孕 3 个月以上的人员需要书面申请进行备案,对怀孕七个月以上的女职工,不可安排其延

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对不能胜任原劳动的,应根据医务部门证明,予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劳动;在

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医院证明产前检查清单),计算为劳动时间,每次给予 4H; 

2.8.4 女职工生育期享受不少于 128 天的产假; 

2.8.5 不满 1 周岁婴儿的哺乳期女职工,在每班劳动时间内给予其两次哺乳(含人工喂养)时间,每次 30 分

钟;两次时间可以合并使用,哺乳时间计算为劳动时间; 

2.8.6 女职工在哺乳期内,不得安排其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不得延长其劳动时间,

不得从事夜班工作及危险岗位工作;不得在女职工怀孕期、产期、哺乳期间降低其基本工资,或者解除劳

动合同:并定期对孕期、产期、哺乳期女工的考勤进行核对。 

2.8.7 女职工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向管理部门或者当地劳动部门提出申诉;受理申诉的部门应当自

收到申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女职工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2.8.8 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不能

安排未成年工从事夜班、加班工作及危险岗位的工作,未成年工入厂前、入职每年、满 18 周岁、离职前

未满 18 岁时均要进行特殊项目的体检,具体体检项目如《附表一》,并对未成年工的岗位、体检资料建立

档案并进行跟踪,向政府进行未成年工备案。 

2.8.9 对年度例行健康体检中查出患有《未成年工特殊规定》所列项目(见附表二)之一的未成年工，若不

能胜任原劳动岗位的,应予以减轻劳动量或安排其它岗位 

2.9 培训教育 

2.9.1 对立信杰所有入职员工的按《ANT内训作业标准》 Q36202 实施。 

2.9. 2 对招聘人员没有符合 9年义务教育员工,对其进行品德、智力、体质方面的教育。 

2.10 个人财产权和隐私权的确保 

2.10.1 为了维护员工的人格尊严,公司对员工个人财产信息、个人档案信息及个人隐私进行保密管理;如

个人身份证号、姓名、年龄、住址、健康状况、网络用户在申请上网开户、个人主页、·免费邮箱、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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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身份证复印件等。纸质资料进行上锁专人专柜管理;电子资料进行专人专机上密保管,未经授权不

得泄露。 

1)、附表一: 《未成年工体检项目表》 

序号 项目   序号 项目 

1 脉搏 12 营养状况 

2 收缩压 13 肺活量 

3 舒张压 14 血色素 

4 身高 15 体格检查(心脏、肝脏、肺脏、脾脏) 

5 体重 16 部分常见病检查(视力,沙眼、脊柱侧弯、神经

衰) 

6 体重/身高比值坐高 17 胸透 

7 坐高 18 心电图 

8 胸围 19 肝功五项 

9 肩宽 20 OT 试验 

10 骨盆宽 21 PPD 试验 

11 月经初潮   

 

2)、附表二: 

 

 

 

 

  

 

 

 


